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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。 

2、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和

材料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。 

3、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 

4、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会的董事 11 人，实际到会董事 10 人。

独立董事张志国因出差在外，委托独立董事丁波代为出席会议并表

决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（11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

票弃权）；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同意对《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章

程》进行修订，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关于议案 1 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“2017-013”

号临时公告。 

 



2、《关于公司拟购置办公用房的议案》（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

0 票弃权）； 

为增加公司办公区域，满足公司发展需要，同意公司以 1,900.19

万元向关联人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哈尔滨市南

岗区金色路园 1号楼 1、4、5 号商铺作为办公用房，并授权董事长尚

云龙先生签署合同，授权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尚云龙、田玉龙、王征宇、

李梓丰、单志利、付百彦回避表决，另五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。 

关于议案 2 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“2017-014”

号临时公告。 

3、《关于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（11 票赞成，0 票反

对，0 票弃权）； 

为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，同意公司依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大额应收账款按个别

认定法于 2016 年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426.32 万元。 

关于议案 3 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“2017-015”

号临时公告。 

4、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一公司在哈尔滨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（11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； 

为满足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施工需要，同意

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在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

青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亿元人民币，额度有效期两年，公司与黑

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。 

 



关于议案 4 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“2017-016”

号临时公告。 

5、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公司在哈尔滨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（11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； 

为满足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施工需要，同意

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在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

青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5,000 万元人民币，额度有效期两年，公司

与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。 

关于议案 5 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“2017-016”

号临时公告。 

6、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公司在内蒙古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（11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； 

为满足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施工需要，同意

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

尔滨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,000万元人民币、银行承兑汇票 5,000

万元人民币，额度有效期一年，公司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。 

关于议案 6 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“2017-016”

号临时公告。 

7、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公司在中国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

（11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； 

为满足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施工需要，同意

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

滨中银大厦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7亿元人民币，其中流动资金贷款

6,000 万元人民币、保函额度 6.4 亿元人民币，额度有效期一年，公

司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

关于议案 7 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“2017-016”

号临时公告。 

8、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六公司在中国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

（11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； 

为满足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施工需要，同意

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

滨中银大厦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.3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流动资金贷

款 3,000万元人民币、保函额度 1亿元人民币，额度有效期一年，公

司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关于议案 8 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“2017-016”

号临时公告。 

议案 1、4、5、6、7、8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在提前充分研究了提交本次会议

的各项议案的前提下，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

见，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《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独

立董事意见》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； 

3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； 

4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3 月 17日 


